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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工伤

单位缓缴社保，是否影响员工

我们公司受到疫情影

响申请了缓缴社保， 但我

们作为外地来沪就业人

员， 今后的落户、 子女入

学、 购房等事宜都和社保

缴费相关， 而且必须连续

缴纳社保。

请问律师， 单位缓缴

社保是否会影响员工今后

落户、 子女入学、 购房等

事宜？ ———顾先生

上海星图律师事务所
杨东律师回复如下：

按照相关政策办理缓

缴社保的， 缓缴仅限于单

位应缴纳部分， 对职工个

人应缴纳部分， 用人单位

应依法履行好代扣代缴义

务， 每月按时足额缴纳。

缓缴养老保险费期限

内， 职工申领养老保险待

遇、 办理关系转移等业务

的， 用人单位应先为其补

齐缓缴的养老保险费。

缓缴医疗保险费不影

响参保职工享受医疗和生

育保险待遇。

缓缴失业保险费不影

响用人单位享受阶段性降

低失业保险费率政策 、

不影响职工享受技能提升

补贴政策、 不影响失业人

员享受失业保险金等待

遇。

缓缴工伤保险费不影

响用人单位享受阶段性降低

工伤保险费率政策、 不影响

职工享受工伤保险待遇。

缓缴期限内， 以缴纳社

会保险费作为发放依据的各

类就业创业补贴暂缓发放，

缓缴费款补缴后予以补发。

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在提

供社保缴费查询、 出具缴费

证明时， 对用人单位按照政

策规定缓缴、 补缴期间认定

为正常缴费状态， 不作欠费

处理。

因此， 单位按照相关政

策缓缴社保不会造成员工社

保缴费的中断， 也就不会影

响员工今后落户 、 子女入

学、 购房等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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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协商一致， 试用能否延期

我公司录用了一名员工， 双方签

订了为期 2 年的劳动合同， 其中约定

试用期为 2 个月。

但是在 2 个月试用结束后， 我们

认为这名员工不能胜任工作， 因此决

定试用期结束后就与他解除劳动合

同。

这名员工提出， 他愿意延长 2 个

月的试用期， 届时如果他仍然不能胜

任工作就自行辞职。

请问律师， 如果用人单位和员工

协商一致， 能否延长试用期？

———郭先生

上海星图律师事务所杨东律师回

复如下：

试用期是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为相

互了解、 建立互信、 双向选择而在劳

动合同中约定的考察期。

《劳动合同法》 第十九条规定：

劳动合同期限三个月以上不满一年的，

试用期不得超过一个月； 劳动合同期限

一年以上不满三年的， 试用期不得超过

二个月； 三年以上固定期限和无固定期

限的劳动合同， 试用期不得超过六个

月。 同一用人单位与同一劳动者只能约

定一次试用期。

由于法律对于试用期已有明确规

定， 劳动合同只能在这一规定的基础上

协商确定试用期条款， 如果约定的试用

期超过上述期限是无效的。

值得注意的是， 《劳动合同法》 还

明确规定 “同一用人单位与同一劳动者

只能约定一次试用期”， 就是为了防止

一次试用期结束后， 用人单位再次与员

工约定试用期。

因此我们认为， 即使是员工自愿延

长试用期， 用人单位也必须评估相应的

风险， 因为员工一旦反悔， 这样的做法

很可能被认定为违法。

妇女节仍上班， 是否属于加班

根据国家的相关规定， 女职工在

“三八” 妇女节可以放假半天。

请问律师， 如果我们单位没有放

假， 对于女职工来说是否属于加班？

单位是否应当发放加班费？

———周小姐

上海星图律师事务所杨东律师回

复如下：

根据 《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

法》 第三条规定， “三八” 妇女节是

部分公民放假的节日， 因此妇女节放

假属于 “法定的半天节假日”。

依据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

于部分公民放假有关工资问题的函 》，

在部分公民放假的节日期间， 对参加社

会或单位组织的庆祝活动和照常工作的

职工， 单位应支付工资报酬但不支付加

班工资。 如果该节日恰逢星期六、 星期

日， 单位安排职工加班工作， 则应当依

法支付休息日的加班工资。

此外根据 《关于工资总额组成的规

定》， 用人单位在妇女节向女职工发放

的福利， 不计入工资总额。

想签遗赠协议， 咨询注意要点

张老太的丈夫和儿子前几年相继

去世， 最近几年一直是自己的外甥女

在照顾， 因此她想和外甥女签订一份

遗赠扶养协议。

请问律师， 这样的协议需要注意

哪些要点？

———陶女士

上海星图律师事务所杨东律师回

复如下：

遗赠扶养协议， 是遗赠人与扶养

人之间订立的， 确定遗赠与扶养民事

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

这里的 “扶养人” 是指法定继承

人以外的其他公民或集体所有制组

织。 这种协议规定， 扶养人承担遗赠

人生养死葬的义务， 并于遗赠人死后

取得其遗产。

《民法典》 规定： 自然人可以立

遗嘱将个人财产赠与国家、 集体或者

法定继承人以外的组织、 个人。

遗嘱继承或者遗赠附有义务的，

继承人或者受遗赠人应当履行义务。

没有正当理由不履行义务的， 经利害

关系人或者有关组织请求， 人民法院可

以取消其接受附义务部分遗产的权利。

老人作为遗赠人， 在与受赠人签订

遗赠抚养协议时， 必须注意把双方的权

利和义务作明确细致的约定。

遗赠扶养协议是一种平等、 有偿、

互负相应权利义务的协议， 遗赠人与扶

养人签订遗赠扶养协议后， 该协议对双

方具有同等约束力。 但双方履行义务的

时间不一致， 在签署协议后， 遗赠人即

可要求扶养人履行扶养义务， 但在遗赠

人死亡之前， 扶养人不得要求被扶养人

履行转移财产的义务。 若被扶养人无正

当理由导致协议不能履行的， 扶养人有

权解除扶养协议， 被扶养人应当偿还扶

养人已经支付的供养费用。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法典〉 婚姻家庭编的解释

(一)》 明确： 被继承人生前与他人订有

遗赠扶养协议， 同时又立有遗嘱的， 继

承开始后， 如果遗赠扶养协议与遗嘱没

有抵触， 遗产分别按协议和遗嘱处理 ;

如果有抵触， 按协议处理， 与协议抵触

的遗嘱全部或者部分无效。

婚姻家庭


